
 

第 1 页 共 2 页 

北京日报/2013 年/9 月/16 日/第 018 版 
理论周刊·学习与答疑 
 
  司法公信力是复合型公信力，由公检法等多领域构成，公信力水平往往取决
于公信力最低的领域，或司法人员的最低公信力状况 
 

司法公信力的“木桶效应”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莫纪宏  
 

  司法公信力是近年来引起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负面评价较普遍。

笔者认为，要提高司法公信力，特别要澄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截至目前，“司法”一词在规范性层面并没有得到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文本确认，只在党的

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及执政党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提及。“司法”问题仍然是政策调整的领域，而不

属于国家的基本宪法制度。因此，所谓司法公信力在理论上涉及到执政党的司法政策是否具有威

信和权威，特别是“司法”能否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写入宪法成为国家的基本

宪法制度之一，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制度途径。 
  司法公信力是一种复合型的公信力，它由司法各个构成要素的公信力汇集而成，包括公安、

国安、检察、法院、劳改劳教、司法行政等不同领域的公信力。从当下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来看，

司法公信力主要指向法院审判的公信力。采用简单概括式的“司法公信力”必然会以偏概全，不

利于抓住司法公信力建设的主要矛盾。对于法院的公信力来说，关键是法院的领导和法官自身要

充满信心，要通过“司法公正”和“依法司法”来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肯定。 
  司法公信力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某些方面与司法活动直接关联，但某些方面是因为“司法”

功能的缺失，特别是司法“制度化”水平不高使然。主要是大量案件不能进入司法审判领域、基

本权利被侵害的案件被排斥在司法过程之外等，司法能力严重不足成为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正相关

因素。所谓的社会公众“信访不信法”，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设计的权利救济机制存在严重缺

陷造成的。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司法公信力”缺乏，很多情形下是“制度公信力”缺

少引发的，必须要通过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提高。 
  司法公信力既与司法职权相关，也与司法队伍自身的廉洁状况相关。司法机关履行司法职权

不到位，往往引起当事人失望，导致负面社会评价。司法队伍存在严重腐败现象，也会严重影响

司法公信力。司法机关可能认真履职，但因为司法腐败可能会引发社会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天然

质疑。 
  司法公信力与司法透明度密切关联，司法不可能万能，在法治原则下，司法允许存在一定制

度上的偏差和瑕疵，并存在制度化的纠偏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司法瑕疵是制度允许的，还

是制度不允许的。司法不透明必然会掩盖司法瑕疵的真相，容易引发公众对司法不公的猜想，不

利于建立科学的司法纠正机制。 
  司法公信力在现代法治原则下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在于司法作为社会公正、权利救济的最终和

最后防线。如果司法只是依据制度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中间和过渡环节，司法之外另有“司法”，

那么，司法公信力就会因为司法功能的局限性而无法获得制度上的充分保障。 
  司法公信力与法官、检察官和警官个人素质密切相关。司法公信力的积聚需要逐渐地积累，

而公信力的挥霍则可能因为个别司法人员公信力的低下导致司法公信力“木桶效应”的出现，司

法公信力水平往往取决于公信力最低的司法人员的公信力状况。 
  司法公信力与法制统一性相关。司法地方化、部门化和行政化，必然会降低司法在保证国家

法制统一性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没有以保证法制统一性为基本制度目标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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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违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司法无法从源头上获得公信力的制

度保障。 
  总之，司法公信力既有客观性，又具主观性。客观性来自于司法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司法机关

依法司法的能力，主观性来自社会公众对各种司法要素存在状况的不同价值评判。只要司法机关

坚守依法司法、司法合宪合法的公正司法理念，司法公信力一定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正面肯定。 


